附件1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消防救援大队2025年车辆维修服务采购项目采购需求书（征求意见稿）

一、招标要求
拟选定1家具备实力且符合要求的车辆维修养护服务公司作为维修养护协议商。主要服务内容：337辆在用车辆提供如下维修保养及相关服务：机动车辆的一级、二级维护，大、中、小修理，上门维修、紧急抢修及车辆碰撞修复等的有关服务。机动车辆的整车修理、总成修理、整车维护、小修、专项修理；包括如下维修保养及相关服务：整车保养项目；发动机、传动系统、悬挂系统、制动系统、转向系统、空调系统、车身电器、车身部分、钣金、烤漆等相关车辆维修；24小时应急救援、抢修及拖车、代办车辆年审；车辆恢复正常使用功能的相关维修及附属服务等。对于合同清单无法覆盖的车辆维修保养项目，在不超过维修保养总费用的10%的范围内，可以按中标协议供应商提供的市场价格按时结算，中标协议供应商承诺提供的市场价为最优惠的价格。
二、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1）本项目属于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供应商提供符合要求的《中小企业声明函》，投标供应商必须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或微型企业；如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或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提供《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或《监狱企业声明函》及监狱企业证明文件亦视为符合。
（2）本项目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其他未列明行业。
3、本项目资格要求：
（1）投标人必须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为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其它组织（提供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其他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如果参与投标的供应商为分公司则须提供分公司营业执照、其所属集团（或总公司）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组织出具愿为其参与本项目投标以及履约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授权书，但只接受直接授权，不接受逐级授权，并同时提供总公司营业执照。不接受同一集团（或总公司）授权两家或以上分公司同时参与本项目投标，也不接受集团（或总公司）与分公司同时参与本项目投标，如出现上述情形，该两家或以上供应商的投标文件均按无效投标处理。
（2）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注：通过“信用中国”中“信用公示”栏的“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失信被执行人”、“中国政府采购网”中的“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查询供应商的信用信息。
（3）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与本项目投标。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接受投标人选用进口产品参与投标，不允许转包、分包。
（5）投标人具备有效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经营范围为二类及以上的机动车维修）或者交通运输部门颁发的《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表》（二类及以上机动车维修）（提供交通主管部门颁发的相关证明文件或网站截图加盖公章）。
三、维修与保养车辆信息清单
	龙岗消防救援大队街道专职消防车辆信息统计表

	序号
	所属街道
	所属单位
	车辆号码
	车辆类型
	出厂时间（合格证制造日期）

	1
	园山街道
	大康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M0736
	水罐消防车
	2011-01-21

	2
	
	
	粤BP2707
	水罐泡沫消防车
	2011-06-27

	3
	
	园山街道专职消防队
	粤BFB250
	泡沫消防车
	2010-12-30

	4
	
	
	粤BGC235
	泡沫消防车
	2015-06-30

	5
	
	
	粤BJZ907
	水罐消防车
	2019-04-01

	6
	
	
	粤BFY552
	水罐消防车
	2010-12-30

	7
	
	
	粤BFN153
	宣传消防车
	2018-04-23

	8
	
	
	粤BGC253
	水罐消防车
	2008/3/14

	9
	
	荷坳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HY838
	水罐泡沫消防车
	2019-04-01

	10
	
	
	粤BM0538
	水罐消防车
	2011-04-25

	11
	
	安良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M0823
	水罐消防车
	2012-12-17

	12
	
	
	粤BP2970
	水罐消防车
	2011-06-27

	13
	
	保安社区小型站
	粤BM0693
	水罐泡沫消防车
	2010-10-29

	14
	
	
	粤BN4616
	水罐消防车
	2011-04-28

	15
	
	
	粤BN4877
	水罐消防车
	2011-04-28

	16
	
	西坑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N4955
	水罐消防车
	2011-08-18

	17
	
	
	粤BM0751
	水罐消防车
	2011-04-23

	18
	
	园山街道森林消防队
	粤BGD930
	水罐消防车
	2018-09-14

	19
	
	
	粤BFE016
	水罐消防车
	2011-11-01

	20
	吉华街道
	吉华街道专职消防队
	粤BGU928
	水罐消防车
	2011/5/25

	21
	
	
	粤BGJ109
	水罐消防车
	2013/12/13

	22
	
	
	粤BGQ821
	宣传消防车
	2018/8/29

	23
	
	
	粤B19D23
	水雾消防车
	2019/5/31

	24
	
	吉华消防所
	粤B61W53
	水雾消防车
	2019/5/31

	25
	
	
	粤B7160U
	水雾消防车
	2019/5/31

	26
	
	翠湖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JB673
	水罐消防车
	2019/7/5

	27
	
	水径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HW249
	水罐消防车
	2019/7/5

	28
	
	甘坑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GJ190
	水罐消防车
	2010/3/24

	29
	
	
	粤BJ9495
	水罐消防车
	2010/12/30

	30
	
	三联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FU960
	水罐消防车
	2010/12/30

	31
	
	吉华街道森林消防队
	粤BH919A
	水罐消防车
	2009/6/4

	32
	
	
	粤BMB881
	水罐消防车
	2018/8/20

	33
	横岗街道
	六约南救援消防站
	粤BW1697
	抢险救援消防车
	2013/5/15

	34
	
	
	粤BJL322
	泡沫消防车
	2018/12/10

	35
	
	横岗街道专职消防队
	粤BJ9937
	水罐消防车
	2010/7/13

	36
	
	
	粤BJZ110
	水罐消防车
	2018/12/10

	37
	
	
	粤BGJ235
	水罐消防车
	2016/12/16

	38
	
	
	粤BJH549
	泡沫消防车
	2019/4/23

	39
	
	
	粤BGQ888
	宣传消防车
	2018/8/7

	40
	
	四联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M3271
	水罐消防车
	2011/5/25

	41
	
	华侨新村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M0822
	水罐消防车
	2011/4/25

	42
	
	六约北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M0611
	水罐泡沫消防车
	2011/4/25

	43
	
	
	粤BP2675
	水罐消防车
	2011/11/21

	44
	
	横岗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N4830
	水罐消防车
	2011/8/18

	45
	
	
	粤BM0577
	水罐消防车
	2011/4/25

	46
	
	松柏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P3511
	水罐消防车
	2011/11/21

	47
	
	横岗街道森林防火队
	粤BZ0A90
	通信指挥消防车
	2008/8/14

	48
	
	
	粤BKL054
	水罐消防车
	2018/8/20

	49
	
	
	粤B2T088
	水罐消防车
	2009/6/4

	50
	
	
	粤BJD464
	水罐消防车
	2018/8/20

	51
	坪地街道
	年丰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N4882
	水罐消防车
	2011/8/18

	52
	
	四方埔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N4607
	水罐消防车
	2011/8/18

	53
	
	坪西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Z6213
	水罐泡沫消防车
	2014/9/2

	54
	
	
	粤BHH440
	水罐泡沫消防车
	2019/7/31

	55
	
	中心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M0469
	水罐消防车
	2011/4/25

	56
	
	怡心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Z5410
	水罐泡沫消防车
	2014/9/2

	57
	
	坪地街道森林消防队
	粤BLF856
	水罐消防车
	2018/8/29

	58
	
	
	粤B16C33
	巡逻消防车
	2008/8/14

	59
	
	高桥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N4770
	水罐消防车
	2011/8/18

	60
	
	坪地街道专职消防队
	粤BJZ521
	水罐泡沫消防车
	2019/4/19

	61
	
	
	粤BW5368
	抢险救援消防车
	2013/12/17

	62
	
	
	粤BDU457
	水罐泡沫消防车
	2017/8/22

	63
	
	
	粤BM0831
	水罐消防车
	2011/4/25

	64
	
	
	粤BM3793
	水罐泡沫消防车
	2011/5/25

	65
	
	
	粤BCV877
	宣传消防车
	2015/12/31

	66
	
	
	粤BN4885
	水罐消防车
	2011/8/18

	67
	
	
	粤BJN884
	举高喷射消防车
	2021/10/15

	68
	
	
	粤B8MM67
	水罐消防车
	2019/7/31

	69
	
	
	粤BJJ333
	水罐泡沫消防车
	2019/7/31

	70
	
	
	粤BN4879
	水罐泡沫消防车
	2011/8/18

	71
	
	
	粤BJ8743
	水罐泡沫消防车
	2010/12/30

	72
	
	
	粤BJ9948
	水罐泡沫消防车
	2010/12/30

	73
	
	
	粤BM0593
	水罐泡沫消防车
	2011/4/25

	74
	
布吉街道
	布吉街道专职消防队
	粤BW4447
	泡沫消防车
	2013-12-13

	75
	
	
	粤BW4129
	泡沫消防车
	2013-12-13

	76
	
	
	粤BW4380
	抢险救援消防车
	2013-12-13

	77
	
	
	粤BGG293
	水罐消防车
	2017-08-22

	78
	
	
	粤BGN378
	水罐消防车
	2009-05-19

	79
	
	
	粤B803S2
	水雾消防车
	2019-05-31

	80
	
	
	粤BK00U7
	水雾消防车
	2019-05-31

	81
	
	
	粤B78H07
	水雾消防车
	2019-07-31

	82
	
	布吉街道森林消防队
	粤BKH334
	抢险救援消防车
	2018-08-20

	83
	
	
	粤BGN319
	水罐消防车
	2011-11-29

	84
	
	长龙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GN311
	水罐消防车
	2010-03-25

	85
	
	德兴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J9871
	水罐消防车
	2010-12-30

	86
	
	东方半岛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J9957
	水罐消防车
	2010-12-30

	87
	
	龙岭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M708J
	水雾消防车
	2019-05-31

	88
	
	布吉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68U29
	水雾消防车
	2019-05-31

	89
	
	大芬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Y0U06
	水雾消防车
	2019-07-31

	90
	
	南三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HC600
	泡沫消防车
	2019-07-04

	91
	
	凤凰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HN445
	泡沫消防车
	2019-07-04

	92
	
	龙珠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JE591
	泡沫消防车
	2019-07-04

	93
	
	布吉圩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HH452
	水罐消防车
	2019-11-08

	94
	
	可园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HV257
	水罐消防车
	2019-11-08

	95
	
	罗岗特勤消防救援站
	粤BCV890
	宣传消防车
	2015-12-31

	96
	
	国展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N4888
	水罐消防车
	2018/8/18

	97
	宝龙街道
	龙东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HL167
	水罐消防车
	2019-7-31

	98
	
	
	粤BM0761
	水罐消防车
	2011/4/25

	99
	
	同乐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HL713
	水罐消防车
	2019-10-18

	100
	
	宝龙街道森林消防二中队
	粤BGD931
	水罐消防车
	2018-8-20

	101
	
	
	粤BGL469
	水罐消防车
	2011/4/25

	102
	
	
	粤BP9Z90
	水罐消防车
	2009/6/4

	103
	
	
	粤BGQ822
	宣传消防车
	2018-8-29

	104
	
	南约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HG086
	水罐消防车
	2019-7-5

	105
	
	
	粤BL9453
	水罐消防车
	2011/4/25

	106
	
	同心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HX495
	水罐消防车
	2019-7-5

	107
	
	
	粤BM0409
	水罐消防车
	2011/4/25

	108
	
	龙新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JV159
	水罐消防车
	2019-10-18

	109
	
	
	粤BM0705
	水罐消防车
	2011/4/25

	110
	
	同德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GG846
	泡沫消防车
	2011-11-21

	111
	
	宝龙街道专职消防队
	粤BJD467
	水罐消防车
	2019-7-31

	112
	
	
	粤BJN700
	抢险救援消防车
	2019-7-11

	113
	
	
	粤BGD411
	水罐消防车
	2017-8-22

	114
	
	
	粤BFZ948
	水罐消防车
	2017-8-22

	115
	
	
	粤BFJ413
	水罐消防车
	2011/4/25

	116
	
	
	粤BGG862
	水罐消防车
	2011/4/25

	117
	
	
	无牌
	水罐消防车
	2010-4-8

	118
	
	
	无牌
	水罐消防车
	2010/7/1

	119
	
	
	无牌
	水罐消防车
	2010/7/1

	120
	
	
	粤BM0790
	水罐消防车
	2011/4/25

	121
	
	宝龙消防救援所
	粤B0KF90
	水雾消防车
	2019-7-17

	122
	
	
	粤B029A3
	水雾消防车
	2019-7-25

	123
	
	
	粤B5919M
	水雾消防车
	2019-6-5

	124
	
	战勤保障分站
	粤BM858F
	水雾消防车
	2019-6-5

	125
	坂田街道
	万科城小型消防站
	粤BM0839
	水罐消防车
	2011/4/25

	126
	
	坂田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M0729
	水罐消防车
	2011/4/25

	127
	
	南坑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H4475
	水罐消防车
	2010/12/30

	128
	
	新雪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P3478
	水罐消防车
	2011/11/21

	129
	
	大发埔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J9791
	水罐消防车
	2010/12/30

	130
	
	杨美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N4499
	水罐消防车
	2011/8/18

	131
	
	五和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N4801
	水罐消防车
	2011/8/18

	132
	
	岗头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N3121
	水罐消防车
	2011/8/18

	133
	
	马安堂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P3611
	水罐消防车
	2011/11/21

	134
	
	坂田街道（北站）专职消防队
	粤BBK382
	水罐消防车
	2015/6/30

	135
	
	
	粤BEL413
	举高喷射消防车
	2017/5/27

	136
	
	
	粤BCV896
	宣传消防车
	2015/12/31

	137
	
	象角塘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JK860
	水罐消防车
	2019/10/18

	138
	
	坂田消防所
	粤B7HA87
	水雾消防车
	2019/7/17

	139
	
	
	粤B16P63
	水雾消防车
	2019/7/17

	140
	
	坂田街道（南站）专职消防队
	粤BM3778
	泡沫水罐消防车
	2011/5/25

	141
	
	
	粤BJT156
	举高喷射消防车
	2019/12/19

	142
	
	
	粤BW1561
	抢险救援消防车
	2013/11/20

	143
	
	
	粤BM0648
	水罐消防车
	2011/4/25

	144
	
	
	粤BEA765
	宣传消防车
	2017/1/3

	145
	
	坂田街道森林消防队
	粤BE106B
	水罐消防车
	2010/6/29

	146
	
	
	粤BMH342
	水罐消防车
	2018/8/20

	147
	平湖街道
	平湖街道专职消防队
	粤BJY353
	抢险救援消防车
	2019/7/3

	148
	
	
	粤BAQ999
	泡沫消防车
	2015/1/16

	149
	
	
	粤BGR352
	泡沫消防车
	2017/8/23

	150
	
	
	粤BEL477
	举高喷射消防车
	2017/5/27

	151
	
	
	粤BMS727
	水罐消防车
	2015/11/27

	152
	
	
	粤BN4832
	水罐消防车
	2011/8/18

	153
	
	
	粤BMK007
	水罐消防车
	2015/12/3

	154
	
	
	粤BV58S1
	水雾消防车
	2019/5/31

	155
	
	
	粤BV2808
	水罐泡沫消防车
	2013-08-22

	156
	
	
	粤BN4122
	水罐消防车
	2011/8/18

	157
	
	
	粤BM0826
	水罐消防车
	2011/4/25

	158
	
	
	粤BN4929
	水罐消防车
	2011/8/18

	159
	
	
	粤BHK484
	水罐消防车
	2018/8/20

	160
	
	
	粤B7A702
	水罐消防车
	2010-06-29

	161
	
	
	粤BJ9621
	水罐消防车
	2010-12-30

	162
	
	力昌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KD578
	水罐消防车
	2015/11/26

	163
	
	华南消防救援站
	粤BG28P1
	水雾消防车
	2019/5/31

	164
	
	平湖街道消防所
	粤BX81T1
	水雾消防车
	2019/5/31

	165
	
	山厦消防救援站
	粤B87JM0
	水雾消防车
	2019/5/31

	166
	
	凤凰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JF203
	水罐消防车
	2019/4/19

	167
	
	
	粤BJ8463
	水罐消防车
	2010-12-30

	168
	
	
	粤BW4112
	水罐消防车
	2013/12/18

	169
	
	白坭坑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GG269
	泡沫消防车
	2017/8/22

	170
	
	
	粤BM2705
	泡沫消防车
	2011/5/25

	171
	
	
	粤BJ9978
	水罐消防车
	2010-12-30

	172
	
	新南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CV776
	宣传消防车
	2015/12/31

	173
	
	
	粤BN3527
	水罐消防车
	2011/8/18

	174
	
	良安田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M0860
	水罐消防车
	2011/4/25

	175
	
	平湖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N4565
	水罐消防车
	2011/8/18

	176
	
	禾花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M0605
	水罐消防车
	2011/4/25

	177
	
	新木小型站
	粤BN4778
	水罐消防车
	2011/8/18

	178
	
	辅城坳小型站
	粤BAQ992
	水罐消防车
	2015/1/16

	179
	南湾街道
	南湾街道专职消防队
	粤B538DH
	水罐消防车
	2010/6/29

	180
	
	
	粤BDU028
	水罐消防车
	2018/8/20

	181
	
	
	粤BN4819
	水罐消防车
	2011/8/18

	182
	
	
	粤BM3435
	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
	2011/5/25

	183
	
	
	粤BW1813
	抢险救援消防车
	2013/12/10

	184
	
	
	粤BCV887
	宣传消防车
	2015/12/31

	185
	
	
	粤B30B01
	水雾消防车
	2019/7/19

	186
	
	
	粤B29X30
	水雾消防车
	2019/7/19

	178
	
	
	粤B6508C
	水雾消防车
	2019/7/22

	188
	
	
	粤BJZ162
	登高平台消防车
	2019/8/20

	189
	
	
	粤BGG235
	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
	2018/8/27

	190
	
	
	粤BGG277
	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
	2018/8/22

	191
	
	南湾街道办
	粤B81HJ9
	水雾消防车
	2019/6/3

	192
	
	
	粤BJ9795
	水罐消防车
	2010/12/31

	193
	
	
	粤BN4906
	水罐消防车
	2011/8/18

	194
	
	上李朗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M0788
	水罐消防车
	2011/4/25

	195
	
	下李朗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HY237
	水罐消防车
	2019/11/11

	196
	
	康乐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HL646
	水罐消防车
	2019/10/18

	197
	
	丹竹头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HW912
	水罐消防车
	2019/10/18

	198
	
	南岭村社区荔枝小型消防站
	粤BCS010
	水罐消防车
	2016/1/15

	199
	
	吉厦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CS008
	水罐消防车
	2016/1/15

	200
	
	南新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GB701
	水罐消防车
	2018/9/6

	201
	
	沙塘布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GM532
	水罐消防车
	2022/1/1

	202
	
	沙湾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CS006
	水罐消防车
	2016/6/15

	203
	
	南龙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GD066
	水罐消防车
	2022/1/19

	204
	
	厦村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M0836
	水罐消防车
	2011/4/25

	205
	龙城街道
	嶂背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FE947
	水罐消防车
	2018/9/6

	206
	
	新联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X8063
	水罐泡沫消防车
	2014/4/9

	207
	
	
	粤BD236F
	水罐消防车
	2009/6/4

	208
	
	爱联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FK749
	水罐消防车
	2018/9/6

	209
	
	盛平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M3575
	水罐泡沫消防车
	2011/5/25

	210
	
	
	粤BHT391
	水罐消防车
	2011/11/29

	211
	
	吉祥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X6741
	水罐泡沫消防车
	2014/4/9

	212
	
	
	粤BHB340
	水罐消防车
	2019/7/4

	213
	
	大运城消防救援站
	粤BCV878
	宣传消防车
	2015/12/31

	214
	
	回龙埔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FR683
	水罐消防车
	2018/9/6

	215
	
	紫薇社区小型消防站
	粤BJA796
	水罐泡沫消防车
	2019/7/4

	216
	
	龙城消防救援所
	粤BC777R
	水雾消防车
	2019/5/27

	217
	
	
	粤BL0P16
	水雾消防车
	2019/5/27

	218
	
	龙城街道专职消防队

	粤BJW112
	抢险救援消防车
	2019/9/26

	219
	
	
	粤BHH893
	水罐泡沫消防车
	2019/4/19

	220
	
	
	粤BHT983
	水罐泡沫消防车
	2019/4/19

	221
	
	
	粤BN4822
	水罐消防车
	2011/8/18

	222
	
	
	粤BN4928
	水罐消防车
	2011/8/18

	223
	
	
	无牌
	水罐消防车
	2004/6/1

	224
	龙岗街道
	龙岗社区龙岗小型站
	粤BHM045
	水罐消防车
	2019/3/1

	225
	
	龙西社区龙西小型站
	粤BJ9627
	水罐消防车
	2010/6/1

	226
	
	南联社区第六工业区小型站
	粤BM0766
	水罐消防车
	2011-04-25

	227
	
	五联社区五联小型站
	粤BP3615
	水罐消防车
	2011/11/21

	228
	
	南联社区南联小型站
	粤BJ9420
	水罐消防车
	2010/7/7

	229
	
	龙岗墟小型站
	粤BM0753
	水罐消防车
	2011-04-25

	230
	
	
	粤BG628T
	水罐消防车
	2010-06-20

	231
	
	新生社区新生小型站
	粤BM0540
	水罐消防车
	2011-04-25

	232
	
	山厦救援站
	粤BBK353
	水罐消防车
	2015-06-30

	233
	
	龙岗街道专职消防队
	粤BCV882
	宣传消防车
	2015-12-31

	234
	
	
	粤BW2077
	水罐消防车
	2013-11-26

	235
	
	
	粤BFJ379
	水罐消防车
	2017-08-22

	236
	
	龙岗特勤消防站
	粤BHP769
	水罐消防车
	2019-02-18

	237
	
	
	粤BG030Z
	水罐消防车
	2010-06-29

	238
	
	
	粤BGD947
	水罐消防车
	2018-08-20

	239
	
	
	无牌
	水罐泡沫消防车
	2019/5/28

	大队保障执勤消防车辆核准统计表（大队及下属消防站）

	序号
	所属大队
	所属单位
	车辆号码
	车辆类型
	出厂时间（合格证制造日期）

	1
	龙岗大队
	大队部
	粤X7617应急
	通信指挥消防车
	2017-03-12

	2
	
	龙岗站
	粤X7641应急
	多功能抢险救援车
	2017-02-06

	3
	
	横岗站
	粤X5673应急
	56米举高喷射消防车
	2014-06-19

	4
	
	
	粤X5692应急
	18吨水罐泡沫消防车
	2014-11-19

	5
	
	
	粤X5683应急
	12吨水罐泡沫消防车
	2011-06-14

	6
	
	龙东站
	粤X5684应急
	12吨水罐泡沫消防车
	2011-06-14

	7
	
	
	粤X5686应急
	斯堪尼亚抢险救援消防车
	2011-05-20

	8
	
	
	粤X5689应急
	37米云梯车
	2010-12-07

	9
	
	坂田站
	粤X5688应急
	12吨水罐泡沫消防车
	2011-06-14

	10
	
	布吉站
	粤X7642应急
	抢险救援消防车
	2015-06-23

	11
	
	罗岗特勤站
	粤X7495应急
	器材消防车
	2017-01-04

	12
	
	大运城站
	粤X5693应急
	18吨泡沫消防车
	2014-11-19

	13
	
	
	粤X7472应急
	充气消防车
	2015-06-23

	14
	
	坪地站
	粤X7478应急
	34米举高喷射消防车
	2017-08-04

	15
	
	
	粤X7627应急
	18吨水罐消防车
	2015-08-18

	16
	
	
	粤X7629应急
	20吨水罐泡沫消防车
	2017-12-05

	17
	
	
	粤BMK138
	抢险救援消防车
	2018-12-25

	18
	
	平湖站
	粤X7626应急
	18吨水罐泡沫消防车
	2016-11-05

	19
	
	
	粤X7500应急
	抢险救援消防车
	2017-11-22

	20
	
	龙岗特勤站
	粤X7493应急
	远程供水组泵浦车
	2016-12-23

	21
	
	
	粤X7494应急
	远程供水组铺设车
	2016-12-23

	22
	
	
	粤X7492应急
	远程供水组运输车
	2016-12-23

	23
	
	华南站
	粤X5691应急
	排烟照明消防车
	2010-11-25

	24
	
	山厦站
	粤X7630应急
	20吨水罐泡沫消防车
	2017-12-05

	25
	
	长兴站
	粤X7623应急
	15米举高喷射消防车
	2015-09-04

	26
	
	三院站
	无牌（5674）
	6吨泡沫消防车
	2010-11-25

	27
	
	
	无牌（5532）
	6吨泡沫消防车
	2009-09-28

	大队保障运兵车辆核准统计表（大队及下属消防站）

	序号
	所属大队
	所属单位
	车辆号码
	车辆类型
	出厂时间（合格证制造日期）

	1
	龙岗大队
	龙岗大队
	粤BER860
	运兵车
	2017.2.15

	2
	
	
	粤BER865
	运兵车
	2017.2.15

	3
	
	
	粤BFB841
	运兵车
	2018.1.19

	4
	
	
	粤BFM110
	运兵车
	2018.1.19

	5
	
	
	粤BER810
	运兵车
	2017.2.15

	6
	
	
	粤BER890
	运兵车
	2017.2.15

	7
	
	
	粤BER869
	运兵车
	2017.2.15

	8
	
	
	粤BER851
	运兵车
	2017.2.15

	9
	
	
	粤BER816
	运兵车
	2017.2.15

	10
	
	
	粤BER839
	运兵车
	2017.2.15

	11
	
	
	粤BER838
	运兵车
	2017.2.15

	12
	
	
	粤BER813
	运兵车
	2017.2.15

	13
	
	
	粤BER878
	运兵车
	2017.2.15

	14
	
	
	粤BER893
	运兵车
	2017.2.15

	15
	
	
	粤BER863
	运兵车
	2017.2.15

	16
	
	
	粤BER820
	运兵车
	2017.2.15

	17
	
	
	粤BER819
	运兵车
	2017.2.15

	18
	
	
	粤BER866
	运兵车
	2017.2.15

	19
	
	
	粤BGD870
	运兵车
	2017.2.15

	20
	
	
	粤BGD812
	运兵车
	2017.2.15

	21
	
	
	粤BGD800
	运兵车
	2018.1.19

	22
	
	
	粤BGD883
	运兵车
	2018.1.19

	23
	
	
	粤BMJ233
	运兵车
	2018.8.27

	行政车

	序号
	所属大队
	所属单位
	车辆号码
	车辆类型
	出厂时间（合格证制造日期）

	1
	龙岗大队
	大队部

	粤B182YT
	汉兰达
	2012-06-21

	2
	
	
	粤BP306Y
	汉兰达
	2011-04-09

	3
	
	
	粤X0209应急
	普拉多吉普车4000
	2005-06-18

	4
	
	
	粤B076WU
	北京现代ix35
	2011-11-28

	5
	
	
	粤BE223X
	北京现代ix35
	2011-11-28

	6
	
	
	粤X0219应急
	丰田逸致 GTM6440LC
	2012-06-29

	7
	
	
	粤BAT846
	宣传车
	2015-02-13

	8
	
	
	粤BHJ078
	柯斯达中巴
	2011-11-18

	9
	
	龙岗所
	粤B66JE0
	北京现代ix35
	2011-11-28

	10
	
	横岗所
	粤B1FK27
	北京现代ix35
	2011-11-28

	11
	
	园山所
	粤B3FK91
	北京现代ix35
	2011-11-28

	12
	
	布吉站
	粤BN320Y
	猎豹
	2005-11-02

	13
	
	
	粤B3FC90
	日产皮卡
	2012-06-25

	14
	
	横岗站
	粤B095XM
	猎豹
	2005-11-02

	15
	
	
	粤B3FB53
	日产皮卡
	2012-06-25

	16
	
	平湖站
	粤BF277P
	猎豹
	2005-11-02

	17
	
	
	粤B3FB62
	日产皮卡
	2012-06-25

	18
	
	坪地站
	粤BP116U
	猎豹
	2005-11-02

	19
	
	坪地专职队

	粤B3FB92
	日产皮卡
	2012-06-25

	20
	
	战勤保障分站
	粤B7FB12
	日产皮卡
	2012-06-25

	21
	
	
	粤X0228应急
	教练车
	

	龙岗大队电动巡查车

	序号
	所属大队
	所属单位
	车辆号码
	车辆类型
	出厂时间（合格证制造日期）

	1
	坂田街道
	五和小型站
	无车牌
	泰州星云动力
XY50EV
	2021/9/9

	2
	
	岗头小型站
	无车牌
	泰州星云动力
XY50EV
	2019/9/9

	3
	
	大发埔小型站
	无车牌
	泰州星云动力
XY50EV
	2021/9/9

	4
	
	新雪小型站
	无车牌
	泰州星云动力
XY50EV
	2021/9/9

	5
	
	象角塘小型站
	无车牌
	泰州星云动力
XY50EV
	2021/9/9

	6
	
	坂田小型站
	无车牌
	台州星云动力WEG
	2010.09.

	7
	
	南坑小型站
	无车牌
	天能
	2021/9/9

	8
	
	万科城小型站
	无车牌
	天能
	2021/9/9

	9
	
	马安堂小型消防站
	无车牌
	台州尼博电力有限公司
	2019/9/9

	10
	
	第五园小型消防站
	无车牌
	台州尼博电力有限公司
	2019/9/9

	11
	
	杨美小型站
	无车牌
	泰州星云动力XY50EV
	2019/9/9

	12
	宝龙街道
	南约小型消防站
	赣A-0002
	鹏飞EV902C电动消防巡逻车
	2021/2/1

	13
	
	龙新小型消防站
	赣A-0004
	鹏飞EV903C电动消防巡逻车
	2021/2/1

	14
	
	同心小型消防站
	赣A-0001
	鹏飞EV905C电动消防巡逻车
	2021/2/1

	15
	
	同德小型消防站
	赣A-0006
	鹏飞EV908C电动消防巡逻车
	2021/2/1

	16
	
	宝龙森林消防
	赣A-0005
	鹏飞EV909C电动消防巡逻车
	2021/2/1

	17
	横岗街道
	横岗消防所
	粤XF001应急
	玛西尔
DN-4E
	2023年

	18
	
	横岗消防所
	粤XF002应急
	玛西尔
DN-4E
	2023年

	19
	
	六约南站
	粤XF003应急
	玛西尔
DN-4E
	2023年

	20
	
	横岗消防所
	粤XF004应急
	宏安TK300
	2023年

	21
	
	横岗消防所
	粤XF005应急
	宏安TK300
	2023年

	22
	吉华街道
	吉华消防救援所
	无车牌
	绿通
LT-GDS23
	2024年

	23
	
	吉华专职队
	无车牌
	稳骑
	2018年

	24
	
	吉华专职队
	无车牌
	稳骑
	2018年

	25
	龙城街道
	龙城所
	无车牌
	五菱电动车
WLD2061
	2023年11月

	26
	坪地街道
	坪地所
	无车牌
	大路车业
dlve型
	2022年11月

	27
	
	坪地所
	无车牌
	大路车业
dlve型
	2022年11月



四、技术要求
（一）项目总体要求
1、拟选定1家具备实力且符合要求的车辆维修养护服务公司作为维修养护协议商。主要服务内容：337辆在用车辆提供如下维修保养及相关服务：机动车辆的一级、二级维护，大、中、小修理，上门维修、紧急抢修及车辆碰撞修复等的有关服务。机动车辆的整车修理、总成修理、整车维护、小修、专项修理；包括如下维修保养及相关服务：整车保养项目；发动机、传动系统、悬挂系统、制动系统、转向系统、空调系统、车身电器、车身部分、钣金、烤漆等相关车辆维修；24小时应急救援、抢修及拖车、代办车辆年审；车辆恢复正常使用功能的相关维修及附属服务等。对于合同清单无法覆盖的车辆维修保养项目，在不超过维修保养总费用的10%的范围内，可以按中标协议供应商提供的市场价格按时结算，中标协议供应商承诺提供的市场价为最优惠的价格。
★2、维修响应时间1小时内。中标人必须有送、取维修车辆的服务能力，如：拖车、上门维修等，须中标人提供送、取维修车辆的服务。
3、车辆类型清单（附表中的车辆清单仅供参考，以实际维保车辆为准。）
注：供应商的维保服务能力应当涵盖附表中所有的车辆。
（二）维修流程管理要求
大队建立维修管理监管机制，实现对执勤消防车辆维修报审、送修、验收、归建四个环节闭环管理。
★1、报审
1.1凡担负执勤任务的消防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不能自行修复的，队站驾驶员必须在 24 小时内报修，不得隐瞒不报或无故拖延。
1.2消防车维修申请报经后勤保障组审批同意后送修；修理单位收到维修申请后必须在12小时内响应对申报维修情况进行审核，审定维修项目、配件品牌等。
1.3上述维修事项的审批权限调整不影响维修经费的报销权限。
★2、送修
2.1凡经审批同意的维修事项，故障车辆的驾驶员必须在审批同意的48小时内将故障车送往定点维修单位进行维修（或联系定点维修单位派人上门维修），严禁无故拖延。
2.2一天以内维修项目以及一天以上维修项目的当天，故障车辆的驾驶员必须全程跟班学习，确有特殊情况，不能参加跟班学习的，须报经消防站主官书面同意。驾驶员的跟班学习情况纳入其个人绩效考评，其跟班学习的证据材料由驾驶员自行收集、提供。
2.3维修过程中，如发生维修项目、经费变更的，须按该消防车维修的原审批流程重新报批。
★3、验收
3.1消防车维修完毕归建之前，必须组织进行验收。验收申请由修理单位提出。验收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组织进行。
3.2车辆的维修验收由车属单位干部、车属单位驾驶员、车属单位装备技师联合验收。验收必须确保维修项目、换件等符合维修审批内容。验收完毕必须填写验收结论，由验收成员签字确认，并作为经费结算的必备凭证。
3.3凡验收不合格的一律整改至合格方可归建，对于不合格和拒不整改的维修厂家，及旧件与维修件不符的，支队不予报销维修费用，并视情按协议予以处罚。
3.4采购选用的配件材料等为车辆品牌原厂配件（原厂配件停产需与采购人沟通并征得同意，报价符合市场），符合国家或部门标准和行业标准以及汽车维修相关标准。必须有合法的进货渠道，不得使用假冒伪劣产品或以次充好。
3.5在质量保证期内，因维修质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由定点维修服务商承担。
3.6维修质量执行标准：保证维修质量不低于《广东省汽车、摩托车维修质量管理办法》、《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2；《汽车维护、检测、诊断技术规范》GB/T18344-2001及国家、行业的其他标准。
★4、归建
4.1车辆维修验收合格后，必须在验收合格当日的6小时内归建，不得无故拖延。
4.2车辆归建后，车属单位干部必须立即向大队指挥中心报告归建情况。
4.3维修后的归建车辆在维修保质期内发生相同故障的，必须立即向大队后勤保障组报告备案，并由负责的定点服务商尽快整改。
（三）管理服务要求
1、质量管理及服务承诺
★1.1必须具备规范管理机制，进出场登记，检验，竣工出厂等制度，技术档案管理、标准和计量管理、设备管理及维护、人员技术培训等制度；必须建立电子台账档案等。
1.2承诺具有内控质检制度、有维修国家（行业）标准及相关技术（企业）标准；承诺24小时接待、市内免费拖车、免费保修及优先安排维修等具体关联服务保障内容。
2、完备维修管理制度
中标人具备一整套完备维修管理制度，包含质量管理制度、技术检验制度，岗位责任制度，财务管理制度，旧件回收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车辆维修档案制度，人员培训制度，设备管理及配件管理制度，客户意见反馈制度等，并上墙公示。
（四）保密安全要求
★1、中标人承修采购人车辆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和消防车辆安全保密有关规定，对涉密信息不询问、不议论、不散布，对涉密信息载体应当登记注册、集中管理、统一处理，杜绝失、泄密现象发生。
2、中标人应对参与消防维修的人员进行审查，确保政治合格。
3、中标人不得在采购人车辆维修过程中安装能够获取信息的任何装置。
4、采购人有权对中标人消防车辆维修的安全保密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五）服务具体要求及质量标准
1、供应商在实施维修前，应就维修情况列出所需配件清单及所需工时费（投标人投标时候报价的工时单价x工时）用进行报价。采购人有权对报价进行市场价格对比，若能以更低的价格从市场上购买到维修所需的配件，则本次维修的配件可由采购人提供，供应商只收取本次维修的工时费。
2、中标人收到采购人出具的正式通知（微信或邮件）才可以进行车辆装备的维修施工，否则不予支付维修费用。保证使用正品配件材料，除易损件外，更换新件后，维修部份于一年内免费更换，涉及返修费用及新的配件费用由服务商自行承担。
3、因故障判断失误，造成误拆、误卸，应免费恢复，因拆卸造成的部件损坏的，应免费更换，并确保不使用代用材料。因连接短路，造成烧毁电器元件及线路的，免费恢复，并赔偿损失
4、维修后被修车辆达不到规定的质量标准和技术要求的，返修不得再计价收费。车辆竣工出厂执行质量保证期制度，不能低于国家或部颁标准和行业标准以及汽车维修相关标准。
5、责任保障期限及车辆质量保障按照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最新标准执行。在质量保证期内，因维修质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由供应商负责。
6、车辆返修率要控制在5%以内，并完善车辆维修档案，服务商需建立维修档案，做到一车一档，档案要完整齐全，包含车辆各项基本数据以及检查、维护信息，电子档案和纸质书面档案
7、提供的零配件保修期不得少于6个月，时间从采购人收到货物验收合格起算。
（六）人员要求
1、岗位：项目负责人1名、汽车检验员4名、汽车维修工8名、消防车上装维修工8名、库管员1名、采购员1名、文员1名等（注：若同时具备汽车检验和消防车上装维修能力的兼职人员应视作独立个体，故为2名人员）。
2、数量：12人以上。
3、素质（学历/学位、职称/职业资格、工作经验等）：
（1）项目负责人：大专及以上学历，具有承担同类型项目负责人5年以上工作经验。
（2）汽车检验员：汽车维修检验工资格，5年以上经验。
（3）汽车维修工：汽车中级及以上维修工资格，5年以上经验。
（4）消防车上装维修工：消防车辆上装维修装配工资格，10年以上工作经验。
（5）库管员、采购员、文员：具有高中以上学历。
（七）场地及设备设施要求
1、场地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要求，停车场出入口及通道能自由进出宽度≥3.2M，高度≥4.2M的车辆,维修车间能存放12辆车，并且交通便利（或设有合理、明显的指示标志）。
2、应具备的设备要求和消防车上装维修专用设备。
五、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限： 
两年（合同一年一签，本次为12个月，最多续签一次。如采购人对履约情况不满意，采购人不再续约），具体以合同签订之日起算，协议期内所有合同实质性条款不得改变。合同执行完成须由采购方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验收，中标单位须提交项目验收报告等服务过程资料，采购方可根据项目需要和中标单位履约情况单方确定合同期限是否续期（注：原中标单位在合同期满后，应无条件配合采购单位及新的中标单位，做好服务项目的衔接工作）。
（二）服务地点：
上门服务或接厂维保。
（三）报价要求
1、报价按三部分：
（1）工时费单价
（2）常用配件折扣率
（3）清单外配件管理费
①计价公式：车辆维修费=工时定额×中标工时单价＋常用配件单价×折扣率
或
工时定额×中标工时单价＋维修材料进货价×（1+中标维修材料管理费率）
②本项目投标人需进行三项投标报价，分别为：工时单价（报工时费元/工时） 、常用配件折扣率（报费率%）和维修材料管理费率（报费率%）。
投标报价填写要求：
1）投标人本厂工时费报价最高上限为100元/工时，工时单价填写最多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不能填写负数（例如：80.00元/工时、85.25元/工时等）。
2）常用配件折扣率小于等于1，若投标人的维常用配件折扣率为95%,填写报价时应填写常用配件折扣率0.95, 常用配件折扣率填写应为数字（不能为负数），且最多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投标人的常用配件折扣率大于1、小于等于0或未填写折扣的，视为没有实质性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3）若投标人的维修材料管理费率为15%,填写报价时应填写维修材料管理费率0.15, 维修材料管理费率填写应为数字（不能为负数），且最多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即维修材料结算价为常用配件单价×折扣率或维修材料出厂价+管理费(管理费=出厂价*维修材料管理费率),投标人的维修材料管理费率大于1、小于等于0或未填写折扣的，视为没有实质性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③工时定额按深圳市汽车维修工时定额标准（2017修订版）执行。车辆实施维修前，中标人须向采购人申报工时定额，经采购人审批后确定方可执行（投标人须提供《公务车维修投标承诺函》，承诺执行深圳市汽车维修行业协会编制的《深圳汽车维修工时定额标准》〔2017版〕车系维修工时定额和售后服务收费标准，否则视为未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公务车维修投标承诺函》格式见后附）。
④维修材料进货价以汽车生产企业提供的价格为准；交通事故造成车辆损坏的，维修材料以保险公司车辆定损价格为准。投标人提供的维修材料必须是原厂出品材料（投标人须提供《公务车维修投标承诺函》，承诺按月报备维修材料主要配件来源及进货价格明细表，并承诺所提供的维修材料均为原厂出品，否则视为未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公务车维修投标承诺函》格式见后附）。
⑤投标人报价应充分考虑特种车辆维修成本。为防止恶意竞争，如投标人报价经评委会认定为低于正常成本报价，该投标人报价及参评文件将做无效处理；
⑥工时单价、折扣率和维修材料管理费率由投标人自行报出。结算价格需按照成交人提供的各部件维修标准表、维修人工费报价、维修材料管理费率以及零配件价格清单进行结算，成交人需提供详细的结算单，采购人有权对结算单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进行审查。
2、投标人应以人民币为结算单位，报价应包括：如无特殊注明，所有维修项都是包干制，即完成本招标项目所需的设备费、材料费、人工费、管理费、利润、税金、保险费等全部费用。
3、实施维修前，中标单位应就维修情况列出所需配件清单及所需工时费用进行报价。采购方有权对报价进行市场价格对比，若采购方能以更低的价格从市场上购买到维修所需的配件，则本次维修的配件可由采购方提供，中标人只收取本次维修的工时费。
4、投标人本厂工时费报价最高上限为100元/工时,常用配件折扣率小于等于1，配件材料管理费率最高上限20%，在实际执行中，允许服务商向下调低工时单价，但不得向上调高。投标人投标时需报出具体普通维修工时费、常用配件折扣率和配件材料管理费率。
5、上述报价均应包含国家规定的增值税费等相关税费。
（四）质量考核验收标准及违约金
1、质量考核验收标准：
（1）车辆故障维修完毕并交付采购人，经采购人对车辆维修验收确认。自确认维修合格之日起对本次维修内容提供6个月的免费保修期（更换易损易耗品、电子元件除外，电子元器件不少于3个月），服务商对本次维修项目提供招标文件承诺的质量保修期，保修期内出现故障的，服务商应当在接到通知之日起1小时内启动返修，并尽快免费完成相关的维修项目，须在48小时内维修完，无法在期限内修复的需向采购人作出书面情况报告。
（2）返修项目质保期从返修完成验收合格后重新起算。保修期内出现超两次以上返修故障且未修好的，服务商应无条件退还维修费用，采购人有权另选择其他厂维修和产生相关的维修费用由服务商负责承担。
2、供应商履约评价 
（1）在项目履约过程中，采购人有权组织或授权相关人员对供应商进行现场考察，核实相关资料，供应商应提前准备相关资料原件，以备核准。 
（2）采购人在项目履约过程中对供应商开展履约检查，可邀请行业专家协助对汽车维修供应商开展现场抽查，并在日常工作中跟踪了解行业动态及供应商的价格、服务、履约执行情况，处理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采购人将根据检查结果按《车辆维修保养服务供应商履约评价表》对供应商作扣分罚款等处理。月度履约评价结果将作为年度履约评价的重要参考依据。 
（3）《车辆维修保养服务供应商履约评价表》（注：合同期限内采购人有权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对评价考核内容进行调整）。
车辆维修保养服务供应商履约评价表
考评单位（签字盖章）： 
评价供应商名称： 
	序号
	考评
项目
	考评分项
及分值
	评价指标
	实际得分
	数据来源

	1
	服务  内容  35分
	维修透明度15分
	维修清单必须是车辆的实际情况，按规定标明维修项目名称、工时定额、工时单价等明细。
按照清单明细程度打分。
每出现1次未标明关键信息扣3分。如发现存在过度维修报价清单，每出现1次扣15分。
	
	

	
	
	配件来源   10分
	所用配件是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全新原厂配件，并清晰的注明货物来源地、时间、能提供相关的票、 据、证等材料。
按照配件来源清晰程度打分。
每出现1次不能提供清晰注明货物来源地、时间、 能提供相关的票、据、证等材料的扣3分。
	
	

	
	
	维修档案   10分
	是否严格按照相关制度要求将档案资料（维修清单、材料进货价单） 整理归档、建立台账，按期报使用单位。
按照档案完整程度打分。
未按要求整理维修档案、建立台账的，每份档案扣3分。
	
	

	2
	服务
质量  55分
	汽车维修技术检验制度   15分
	是否严格执行汽车维修技术检验制度，
出现非人为损坏返修情况，根据情况每次 3 分。
	
	

	
	
	结算清单   25分
	是否存在擅自收取辅助材料费、虚列汽车维修项目和工时费、虚报配件价格、虚开发票等违规现象。
按照实际履约情况打分。
每出现1次扣25分。
	
	

	
	
	维修效率   15分
	是否按照送修单上约定的期限完成维修工作。 按照维修约定期限遵守情况打分。
每出现1次超时扣3分。
	
	

	3
	服务  态度    10分
	响应时间 、 应急响应能力 、 急件项目的处理    5分
	优先安排托修方的车辆进行维护，落实24 小时值班制度：
①设立消防车辆维修接待优先通道， 即到即修；每出现1次未安排优先维修扣2分。
②响应不及时，联系上门拖车、进场维修，2小时内未响应的每次扣 1分；6小时内未响应的扣2分；24小时未响应的每次扣5分。
	
	

	
	
	其他履
约情况
5分
	按照争议解决能力且满足项目需求的情况进行打分。
与采购单位就车辆维修事宜出现争议时：
服务态度好、且能积极提供解决方案的得5分；
服务态度较好、能与采购单位写上解决方案的得2 分；
服务态度差或不配合解决争议的0分。
	
	

	合计
	
	


说明： 
（1）月度考核由采购人考核打分。各考核分项视违反情形轻重，原则上初次违反以提醒整改为主，再犯视情况扣分。组织实施，并经合同甲乙双方签字确认后生效，相关费用从当月服务费中核减。 
（2）单个月度考核得分≥90分的，月度考核为优；得分 80≤得分＜90 分的，月度考核为良； 60≤得分＜80 分的，月度考核为中；低于 60 分的，当月考核不合格。 
（3）采购人每月按照服务及履约考核标准支付相应的服务费，对于履约考核不足 80 分的，将按每低 1 分扣 500 元的标准核减当月服务费。 
（4）合同期内出现以下情形的采购单位有权在向财政部门备案后，与中标人解除合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不受服务期限限制，中标方不得以仍在中标服务期内为由，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或另行签订其他合同，中标单位应承担全部的责任及负责全部人员的安置，不得向采购单位提出赔偿。 
情形一：年度累计核减费用达到 10万元； 
情形二：单个月度考核平均得分低于 60 分的； 
情形三：连续 2 个月月度考核平均得分低于 70 分； 
情形四：累计 3 个月月度考核平均得分低于 80 分； 
情形五：违反招标文件约定的保密要求的，造成不良后果的；
情形六：虚构车辆维修故障情形的，解除合同后供应商及其关联企业两年不得参与支队同类项目招投标；
情形七：所采用零部件、配件存在使用假冒伪劣产品或以次充好、以旧代新，解除合同后供应商及其关联企业两年不得参与支队同类项目招投标。 
3、执行标准
所有维修车辆出厂时应达到《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2等国家安全技术标准及车辆维修标准。
4、违约金：
（1）供应商违约情形及违约金计算
逾期交付维修服务/零部件：若供应商未按合同约定时间完成维修服务或交付零部件，每逾期1日，应向采购方支付合同总金额0.5%的违约金；逾期超过10日的，采购方有权解除合同，供应商除需支付已产生的逾期违约金外，还应赔偿采购方因此造成的实际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另行采购的差价、停运损失等）。
维修质量不达标：若维修后车辆出现同一故障（非人为损坏或正常损耗），或零部件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标准，供应商应在收到采购方通知后3日内免费返工或更换合格部件；逾期未处理的，每延迟1日按合同总金额0.3%支付违约金；若返工/更换后仍未达标，采购方有权扣减对应维修费用的30%-50%作为违约金，同时供应商需承担由此导致的额外损失。
履行售后服务义务：供应商未按合同约定提供质保期内的售后服务（如故障响应超时、拒绝维修等），每违约1次按合同总金额1%支付违约金，累计违约金不超过合同总金额的10%。
（2）采购人违约情形及违约金计算
逾期支付款项：采购人未按合同约定时间支付维修费用的，每逾期1日，应按逾期金额的0.05%向供应商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15日的，供应商有权暂停后续服务，直至款项结清。
无正当理由变更/取消订单：采购人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单方面变更维修内容或取消订单（供应商已开始履行合同的），应向供应商支付合同总金额20%的违约金，若供应商已产生实际成本（如零部件采购、工时投入），采购人还需额外赔偿该部分成本。
（3）工时延误导致交车逾期
因供应商自身原因（如维修人员不足、流程疏漏等）导致工时延误，进而造成车辆交付时间超出合同约定的，每逾期1日，按实际产生工时费用的10%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5日的，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减免20%的工时费作为补偿，同时供应商需承担采购人因车辆停运产生的合理损失。
（4）违约金支付方式
违约金应在违约行为确认后10个工作日内，由违约方向守约方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逾期未支付的，按应付未付金额的0.05%/日加收滞纳金。
（五）付款方式：
由采购人按下列程序付款： 
1、配件结算根据各服务商车辆维修保养完成情况，采用不定期结算付款方式（原则上不超过一个季度），费用结算服务商应提供维修业务统计表格、消防车维修呈批表、结算单据与釆购人进行核对，经核对无误后，开具正式税务发票，采购人在收到发票后申请支付流程，及时向服务商支付合同款。
2、中标人向釆购人提供与支付金额相符的有效发票，且收款方、出具发票方、合同乙方均必须与中标人名称一致。
（六）其他要求
1、投标人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合法经营。严格按有关技术标准和汽车维修工艺规范实施服务，确保维修质量。严格执行有关全车大修、总成大修、二级维护和车辆竣工出厂“合格证”管理制度。所有维修车辆出厂时必须达到《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7等国家安全技术标准及车辆维修标准。
2、维修场地设施要求：经营场所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标准，并且交通便利（或设有合理、明显的指示标志）。厂区整洁，厂房洁净。维修车间布局合理、车间设施良好、修理工位标示明确、厂区内标志清晰、业户资质证明、员工资格证明、营业时间要明确展示。
3、质量保证期：经修车辆达不到规定的质量标准和技术要求的，返修的车辆不得重复计价收费。送修车辆合格出厂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2019年第20号令《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机动车维修实行竣工出厂质量保证期制度：汽车和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整车修理或总成修理质量保证期为车辆行驶20000公里或者100日；二级维护质量保证期为车辆行驶5000公里或者30日；一级维护、小修及专项修理质量保证期为车辆行驶2000公里或者10日。质量保证期中行驶里程和日期指标，以先达到者为准。机动车维修质量保证期，从维修竣工出厂之日起计算。在质量保证期内，因维修质量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中标人负责。
4、在质量保证期内因维修质量发生的故障，中标人优先免费返修。严格执行汽车维修技术检验制度，车辆返修率要控制在5%以内。如超5%的，采购人将发出限期整改通知书，收到限期整改通知书后，如一周内同一车辆同一维修项目连续累计3次返修的，采购人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并建立汽车维修档案，认真记录车辆维修情况。
5、维修时限要求：中标人对采购人车辆应当优先安排维修，车辆小修（更换机油、轮胎修补或更换、蓄电池检测与更换、更换火花塞、更换刹车片等）、保养当天完成。需疑难零配件的特殊车辆维修或试过出险车辆维修，应视筹措配件难易程度或车辆损伤程度，由双方协调维修工期，严格按照交车时限来安排维修服务，不能在规定时限内交车的，要提前与采购人联系，取得采购人的谅解。检验人员在现场对车辆进行诊断，初步确定维修项目，并要充分征求采购人的意见。工作单上没有的项目，在维修过程中发现某些项目是必须追加的，维修人员应立即告知调度或技术负责人，确认后，在维修前应事先通知采购人，征得采购人同意，方能增加费用开始施工，并同时要追加工作单或在原工作单上补项。
6、零配（部）件要求：所采用的零配（部）件等材料符合国家标准，不得使用假冒伪劣产品或以次充好，以旧顶新。特殊情况下，经送修人同意，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可以用旧件或副厂件。不论何种情况更换的零配（部）件均应在装配前取得送修人认可并在维修单上签字同意。汽车修理企业在材料电脑清单中注明为原厂件或副厂件或旧件，原厂件须提供发票及产品合格证等相关证明供用户方查验，副厂件须提供产品合格证等相关证明由采购人查验，更换原厂件或副厂件均须经由采购人签字确认。
7、中标人日常运作（接车、生产、交车、结算、投诉、索赔）要做到规范化、制度化、实行定人定岗定规，严格落实岗位责任制度，形成岗位责任追究制度，促进生产管理活动有秩序的进行。
8、中标人针对本项目设立维修服务专柜，有专人提供从接车到验车出厂的全过程服务。为采购人提供优先服务，确保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维修服务，保障车辆单位用车需要。
★9、响应供应商需作出以下服务承诺：
①全方位服务覆盖：为采购人车辆提供应急救援服务、上门维修服务，并确保24小时响应机制的有效运行。其中，项目负责人电话需保持24小时畅通，在接到采购人相关需求信息后20分钟内予以回复反馈。
②高效的营区维修响应：当采购人车辆在营区内发生故障，自采购人提出维修需求之时起，中标人需在1小时内提供上门维修服务，快速抵达现场开展故障排查与修复工作。
③深圳市内紧急抢修保障：在深圳市行政区域范围内，一旦采购人车辆发生故障且需急修，中标人应即刻组织人员前往抢修，保证2小时内到达故障现场。同时，免费为采购人提供拖车救援服务（含高速拖车费用），以解决车辆无法行驶的困境。
④重大任务伴随保障：当采购人执行重大任务用车期间，中标人需派遣专业维修人员进行伴随保障，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车辆故障，确保任务顺利进行。
⑤应急保障机制建设：中标人应组建专门的消防车维修应急保障组，并制定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应急保障方案。一旦采购人提出应急保障需求，中标人应急保障组必须立即响应出动，具备高效完成队伍因战备任务需要而产生的紧急维修任务的能力，保障消防车辆随时处于可用状态，满足应急战备需求。
★10、鉴于消防车辆数量众多且车龄较长，中标人须具备同时维修不少于12辆消防车的厂房工位和人员配备能力。此外，车辆维修场地应配备至少5个以上的地沟或四柱举升平台，（投标人须提供一镜到底的视频，全方位、无死角的展示维修场地及地沟的实际情况。投标人还需提供场地的租赁合同或自有场地的证明：若为租赁合同，需提供有效期内租赁合同及近3个月任意一个月的租赁发票（租赁期限≥1年且在租赁有效期内），且明确场地用途为车辆维修；若为自有场地证明，需提供相关房产证明文件（购买发票），以证实场地权属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以方便对消防车底部的设备、部件开展全面检查、高效维修及定期保养工作，确保消防车辆时刻处于最佳运行状态。
11、对可以维修的部件，不得以换代修；不得与任何人串通，虚假修车或虚报维修项目，损害车属单位的利益，严禁送修人员或单位向供应商提出非分要求。需要更换的新部件（零配件单件200元以上、成套500元以上）要制档备查，旧件当场交由采购人保管并在维修工单数确认签字。
（七）维修费用要求
1、快速更换雨刷、灯泡等快速完成的免收工时费。
2、供应商在维修车辆某一项目计收工时费时，如超过该项目《维修项目工时费收费标准》，超过部分将视为投标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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